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文件 

  环办[2006]109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

〔2005〕39 号，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深入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

要求，促进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从决策源头上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效地

控制新增污染，现就进一步做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按照《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规划的具体范围（试行）》和《编制

环境影响篇章或说明的规划的具体范围（试行）》（环发〔2004〕98 号，以下

简称《范围》）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鉴于规划的种类较多，名称不统一，各

省级环保部门可根据《范围》规定，进一步明确本辖区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

具体规划目录。 

    二、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旅游度假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有关地方人民

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工业园区，其区域开发规划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书。开发区及工业园区开发规划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批准设立该开发

区及工业园区人民政府所属的环保部门负责组织审查。 

     三、规划的实施可能造成跨流域、海域、行政区域等重大环境影响的，环保

部门在组织审查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当征求上级环保部门的意见。 

    四、积极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将抓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试点作

为“以点带面”推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方式和方法。各地区应结合实际

情况，于 2007 年底前组织抓好一批重点行业、重要专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试

点工作。 

    五、在正式编制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承担编制任务的机构应首先编制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程序、技术路线、重点内容、进度安排及

拟提交成果等事项。必要时，应经过专家咨询论证，作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依据。 

     六、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原则上应包含下列内容： 

    （一）规划内容概述； 



    （二）规划实施的环境资源制约因素分析； 

    （三）规划与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相关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四）规划实施可能造成的直接、间接或累积等不良环境影响的识别、分析、

预测以及规划的环境资源承载力评估和论证； 

    （五）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及措施； 

    （六）公众参与以及对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 

    （七）对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跟踪评价计划； 

    （八）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环境影响篇章或者说明原则上应当包括除上述第（一）项、第（七）项以外

的其他内容。 

    化工石化开发区及工业园区开发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还应满足我局《关

于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05〕152 号）有关要

求。 

    七、审查小组提出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对规划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可行

性、有效性及调整建议； 

   （三）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及评价结论的总体意见； 

   （四）对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可行性的总体评价以及优化调整意见； 

   （五）对规划包含的近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指导意见。 

    审查意见应当如实、客观地记录审查小组成员的意见，并由审查小组成员签

字。 

    八、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所需费用原则上应从规划编制费用中列支，国家对此

尚无统一的收费标准，目前可以参照《国家计委、国家环保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

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 号）执行。 

    各级环保部门要全面落实全国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会议精神，按照本通知要求，

抓好试点，规范管理，提高能力，努力开创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新局面。 

  

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